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０２

证券简称： 骅威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８

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股份减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

汕头市华青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青投资”）减持公司股份的通知，华青投资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６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以集中交易和大宗交易的方式累计减持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股份

６

，

９８０

，

０００

股，累计减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９６％

。具体减持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说明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

／

股）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

）

汕头市华青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

集中交易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６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１１．４０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２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７

日

１０．５８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７１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

１０．７６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７１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

１０．６０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７１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２

日

１０．７０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７１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９．４５ ９８０

，

０００ ０．７０

合计

６

，

９８０

，

０００ ４．９６

股东华青投资本次减持为公司上市后首次减持，累计比例为

４．９６％

。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合计持有股份

２６４０ １８．７５ １９４２ １３．７９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６４０ １８．７５ １９４２ １３．７９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华青投资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２

、华青投资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３

、本次减持后，华青投资仍是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将继续履行其相关持

股信息的披露工作；

４

、 上述权益变动具体情况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的《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三、备查文件

《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８６

证券简称：全聚德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３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及其股东、关联方履行承诺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北京证监局《关于对北京辖区上市公司的股东、关联方以及上市公司承诺

履行情况进行专项检查的通知》，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就公司

及其股东、关联方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了清理和自查，包括自公司上市至今已完成和尚未完成的

承诺事项。经过自查，承诺履行情况与历年定期报告中披露的承诺履行情况一致，各项承诺均

得到了履行。

截至目前， 公司仍在履行中的承诺事项为控股股东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做出

的“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有关关联交易的承诺”和“关于土地和房屋问题的承诺”，以

上承诺未超过承诺履行期限。现就仍在履行中的相关承诺履行情况公告如下：

承诺人 承诺类型 承 诺 内 容

作出承诺

时点

承诺履行期

限

是否

严格

履行

北京首都旅

游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避免同业竞争

的承诺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２８

日，公司控股股东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做出《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承诺全资、控股子企业将来

均不从事任何在商业上与全聚德正在经营的业务有直接竞

争的业务。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２８

日

长期

有效

是

北京首都旅

游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有关关联交易

的承诺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２８

日，公司控股股东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承诺将确保本公司及全资、控股下属企业在与全聚德进行

关联交易时将按照公平、公开的市场原则进行，并履行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并确保全资、控股

下属企业不通过与全聚德之间的关联交易谋求特殊的利益，

不会进行有损全聚德及其中小股东利益的关联交易。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２８

日

长期

有效

是

北京首都旅

游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关于土地和房

屋问题的承诺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公司控股股东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做

出《关于土地和房屋问题的承诺函》，承诺：（

１

）保证北京市仿

膳饭庄、北京市丰泽园饭店和北京市四川饭店三家企业在租

赁期限内继续租用目前所使用的房屋；（

２

） 如由于任何原因

导致三家品牌店在租赁期限内不能继续使用上述房屋，我公

司将努力协助三家品牌店迁至与原商业位置相当的地点继

续经营原有品牌餐饮业务。但因不可抗力、或三家品牌店的

自身原因、 或全聚德在可继续使用的情况下主动搬迁者除

外；（

３

） 如由于任何原因导致三家品牌店在租赁期限内不能

继续使用上述房屋而搬迁至其他地点的，我公司将对三家品

牌店因此承担的相关损失进行补偿，但因不可抗力或三家品

牌店的自身原因、或全聚德在可继续使用的情况下主动搬迁

者除外。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长期

有效

是

特此公告。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股票简称：恒星科技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３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８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河南监管局《关于对上

市公司的股东、 关联方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况进行检查并要求专项披露的通知》（豫证

监发［

２０１２

］

３２９

号）文件要求，对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情况进行专

项披露如下：

一、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序号 项目 内容

１

承诺主体名称 谢保军、焦耀中

２

承诺主体类型 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

３

承诺事项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４

承诺内容

“本人及配偶、父母及配偶之父母、子女及子女之配偶、子女配偶之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

配偶之兄弟姐妹目前没有对任何与股份公司从事相同或相近业务的其他企业进行投资或进

行控制；在本人持有股份公司

５％

以上股份期间，本人不再对任何与股份公司从事相同或相

近业务的其他企业进行投资或进行控制，并尽力阻止配偶、父母及配偶之父母、子女及子女

之配偶、子女配偶之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偶之兄弟姐妹对任何与股份公司从事相同

或相近业务的其他企业进行投资或进行控制。”

５

承诺公布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２７

日

６

承诺完成期限 长期

７

履行状况 正在履行

８

超期的原因 不适用

９

解决方案 不适用

二、股份限售的承诺

序号 项目 内容

１

承诺主体名称

谢保军、焦耀中、陈丙章（已离职）、谭士泓、孙国顺、赵文娟、徐会景、张云红、王莉婷、白忠祥、

王振华、谢海欣、李明、谢进宝、李保杰、谢建红

２

承诺主体类型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３

承诺事项 股份限售承诺

４

承诺内容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当年可转让公司股份法定额度的

２５％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

有的公司股份、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

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５

承诺公布日期 不适用

６

承诺完成期限 自本人离职后满

１８

个月止

７

履行状况 正在履行

８

超期的原因 不适用

９

解决方案 不适用

截至公告之日，上述承诺主体严格履行了相关承诺，公司股东、关联方及公司未有超过

承诺履行期限未履行承诺的情况。

特此公告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８５

证券简称：华东重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８

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者“华东重机”）根据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江苏证监局关于对上市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

况进行专项检查的通知》（苏证监公司字【

２０１２

】

４７７

号）文件精神，对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公

司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情况进行专项披露如下：

一、权益变动报告书承诺

序号 项目 内容

１

承诺主体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２

承诺主体与公司关系 股东

３

承诺内容

承诺对其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４

承诺公布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

５

承诺履行期限 长期

６

截至目前的履行情况 严格履行中

７

未按期履行的原因 不适用

８

解决方案 不适用

二、股份锁定承诺

序号 项目 内容

１

承诺主体

翁耀根、翁杰、孟正华、无锡华东重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无锡振杰投资有限公司、无锡杰盛

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Ｊｉｕｄｉｎｇ Ｍａｒ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Ｓｍａｒｔ Ｂａｓｅ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Ｖｅｒｔｅｘ Ｃｈｉｎａ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２

承诺主体与公司关系 实际控制人、股东

３

承诺内容

公司实际控制人翁耀根、翁杰、孟正华承诺：

１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

由公司回购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２

、本人在公司任

职期间，本人将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人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本人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

过本人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３

、在本人

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月内，本人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

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０％

。

无锡华东重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无锡振杰投资有限公司、无锡杰盛投资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接

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公司直接或者间接

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Ｊｉｕｄｉｎｇ Ｍａｒ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Ｓｍａｒｔ Ｂａｓｅ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Ｖｅｒｔｅｘ Ｃｈｉｎａ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

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公司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

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４

承诺公布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

５

承诺履行期限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２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２

日

长期

６

截至目前的履行情况 严格履行中

７

未按期履行的原因 不适用

８

解决方案 不适用

三、避免同业竞争承诺

序号 项目 内容

１

承诺主体

翁耀根、翁杰、孟正华、无锡华东重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无锡振杰投资有限公司、无锡杰盛

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Ｊｉｕｄｉｎｇ Ｍａｒ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２

承诺主体与公司关系 实际控制人、股东

３

承诺内容

实际控制人翁耀根、翁杰、孟正华承诺：

１

、本人、本人持有权益达

５１％

以上的子公司以及本

人实际控制的公司（“附属公司”）目前并没有直接或间接地从事任何与股份公司以及股份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实际从事的业务存在竞争的任何业务活动。

２

、本人及附属公司在今后的

任何时间不会直接或间接地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自营、合资或联营）参与或进行与股

份公司以及股份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实际从事的业务存在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任何业务活动。

凡本人及附属公司有任何商业机会可从事、参与或入股任何可能会与股份公司以及股份公

司的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构成竞争的业务，本人及附属公司会将上述商业机会让予股份公

司或者股份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３

、如果本人违反上述声明、保证与承诺，同意给予股份公司

赔偿。

４

、本声明、承诺与保证将持续有效，直至本人不再为股份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止。

５

、

本声明、 承诺与保证可被视为对股份公司及股份公司全体股东共同和分别作出的声明、承

诺和保证。

无锡华东重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承诺：

１

、本公司、本公司持有权益达

５１％

以上的子公

司以及本公司实际控制的公司（“附属公司”）目前并没有直接或间接地从事任何与股份公

司以及股份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实际从事的业务存在竞争的任何业务活动。

２

、本公司及附属

公司在今后的任何时间不会直接或间接地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自营、合资或联营）参

与或进行与股份公司以及股份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实际从事的业务存在直接或间接竞争的

任何业务活动。凡本公司及附属公司有任何商业机会可从事、参与或入股任何可能会与股

份公司以及股份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构成竞争的业务，本公司及附属公司会将上述

商业机会让予股份公司或者股份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３

、如果本公司违反上述声明、保证与

承诺，本公司同意给予股份公司赔偿。

４

、本声明、承诺与保证将持续有效，直至本公司不再

为持有股份公司的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为止。

Ｊｉｕｄｉｎｇ Ｍａｒ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无锡振杰投资有限公司、无锡杰盛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承诺：

公司不会直接或间接向与上市公司从事相同或相似业务的公司投资， 且不直接或间接从

事、参与或进行与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竞争的任何活动。

４

承诺公布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

５

承诺履行期限 长期

６

截至目前的履行情况 严格履行中

７

未按期履行的原因 不适用

８

解决方案 不适用

四、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承诺

序号 项目 内容

１

承诺主体 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２

承诺主体与公司关系 上市公司本身

３

承诺内容

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风险投资，并承诺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期间，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风险投资。而且此次借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将不改变募

集资金用途，也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运行。

４

承诺公布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５

承诺履行期限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６

截至目前的履行情况 严格履行中

７

未按期履行的原因 不适用

８

解决方案 不适用

五、分红承诺

序号 项目 内容

１

承诺主体 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２

承诺主体与公司关系 上市公司本身

３

承诺内容

公司承诺在实现盈利年度，公司应采用现金方式分配股利，分配股利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

供分配利润的

２０％

。

４

承诺公布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

５

承诺履行期限 长期

６

截至目前的履行情况 严格履行中

７

未按期履行的原因 不适用

８

解决方案 不适用

特此公告。

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３３９９

证券简称：新华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５

锦州新华龙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市公司股东、关联方及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部《关于对上市公司的股东、关联方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况进

行专项检查的通知》（上市部函［

２０１２

］

４６５

号）和中国证监会辽宁监管局《关于对辖区上市公

司及其股东、关联方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专项检查的通知》（辽证监上市字［

２０１２

］

６５

号）文件要

求，现对公司的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份限售

序号 项目 内容

１

承诺主体 发行前公司股东

２

承诺事项 上市承诺

３

承诺内容

公司股东郭光华、秦丽婧、锦州新华龙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诺，自公司

Ａ

股

股票在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在不违反上述承诺的前

提下，郭光华、秦丽婧在公司任职期间，郭光华、秦丽婧、锦州新华龙实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每年转让的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

２５％

，在郭光华、秦丽婧从公司离

职之日起半年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

分股份。

公司股东秦乃茗、孟凡涛、郑思远、徐福先、纪沛国承诺，自公司

Ａ

股股票在证券

交易所挂牌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

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公司股东董晓军、夏江洪、段安娜、王子阳、张绍强、张之全、李玉喜、苏广全、金

溪光承诺，在公司

Ａ

股股票在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转让或委

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在不违反上述承

诺的情况下， 其在公司任职期间， 每年转让的其所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

２５％

，在其从公司离职之日起半年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

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公司其他自然人股东承诺，在公司

Ａ

股股票在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交易之日起

一年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

份。

４

承诺公布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

５

承诺履行期限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３

日

６

截至目前的履行情况 正在履行

７

未按期履行的原因 不适用

８

解决方案 不适用

二、避免同业竞争

１．

公司实际控制人郭光华、秦丽婧承诺：

序号 项目 内容

１

承诺主体 公司实际控制人郭光华、秦丽婧

２

承诺事项 上市承诺

３

承诺内容

（

１

）除投资新华龙钼业外，公司实际控制人郭光华、秦丽婧直接及间接控制的

企业均未生产、 开发任何与新华龙钼业及其控股子公司生产的产品构成竞争的产

品，未直接或间接从事、参与或进行任何与新华龙钼业及其控股子公司经营的业务

构成竞争， 也未参与投资任何与新华龙钼业及其控股子公司生产的产品或经营的

业务构成竞争的其他企业。

（

２

）在公司实际控制人郭光华、秦丽婧仍直接持有或间接控制新华龙钼业

５％

及以上股份的期间，其直接及间接控制的企业将不生产、开发任何与新华龙钼业及

其控股子公司生产的产品构成竞争的产品， 不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新华龙钼业

及其控股子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 也不参与投资任何与新华龙钼业及

其控股子公司生产的产品或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的其他企业。

（

３

）如公司实际控制人郭光华、秦丽婧承诺被证明是不真实的或未被遵守，郭

光华、秦丽婧将向新华龙钼业赔偿一切由此产生的直接和间接损失，并将经营与新

华龙钼业存在同业竞争业务所获得的收益由新华龙钼业享有。

４

承诺公布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

５

承诺履行期限 长期有效

６

截至目前的履行情况 正在履行

７

未按期履行的原因 不适用

８

解决方案 不适用

２．

郭光华控制的锦州新华龙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诺：

序号 项目 内容

１

承诺主体 郭光华控制的锦州新华龙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

承诺事项 上市承诺

３

承诺内容

（

１

）除投资新华龙钼业外，锦州新华龙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直接及间接控制

的企业均未生产、 开发任何与新华龙钼业及其控股子公司生产的产品构成竞争的

产品，未直接或间接从事、参与或进行任何与新华龙钼业及其控股子公司经营的业

务构成竞争的业务， 也未参与投资任何与新华龙钼业及其控股子公司生产的产品

或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的其他企业。

（

２

） 在锦州新华龙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仍直接持有或间接控制新华龙钼业

５％

及以上股份的期间，其直接及间接控制的企业将不生产、开发任何与新华龙钼

业及其控股子公司生产的产品构成竞争的产品， 不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新华龙

钼业及其控股子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 也不参与投资任何与新华龙钼

业及其控股子公司生产的产品或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的其他企业。

（

３

）如锦州新华龙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诺被证明是不真实的或未被遵守，

锦州新华龙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向新华龙钼业赔偿一切由此产生的直接和间

接损失。

４

承诺公布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

５

承诺履行期限 长期有效

６

截至目前的履行情况 正在履行

７

未按期履行的原因 不适用

８

解决方案 不适用

三、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

１．

公司实际控制人郭光华、秦丽婧承诺：

序号 项目 内容

１

承诺主体 公司实际控制人郭光华、秦丽婧

２

承诺事项 上市承诺

３

承诺内容

公司实际控制人郭光华、 秦丽婧及其直接及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和新华龙钼业及

其控制的公司不从事相同或相近业务，没有上下游关系，分别独立运营，因此不存

在发生业务关系的商业需要，亦没有发生业务关系的相关计划和安排。如果因商业

原则和互惠双赢基础上未来产生必要之关联交易，公司实际控制人郭光华、秦丽婧

及其直接及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将根据“公平、公正、等价、有偿”的市场原则，按照

一般的商业条款， 严格遵守与尊重新华龙钼业及其控制的公司的关联交易决策程

序，与新华龙钼业及其控制的公司以公允价格进行公平交易，不谋求公司实际控制

人郭光华、秦丽婧及其直接及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的非法利益。如存在利用股东地

位在关联交易中损害新华龙钼业及小股东、 新华龙钼业控制的公司的权益或通过

关联交易操纵新华龙钼业利润的情形，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另外，公司实际控

制人郭光华、秦丽婧将，且将促使公司实际控制人郭光华、秦丽婧直接或间接控制

的其他企业减少与新华龙钼业及其控制的公司的关联交易。

４

承诺公布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

５

承诺履行期限 长期有效

６

截至目前的履行情况 正在履行

７

未按期履行的原因 不适用

８

解决方案 不适用

２．

郭光华控制的锦州新华龙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诺：

序号 项目 内容

１

承诺主体 郭光华控制的新华龙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

承诺事项 上市承诺

３

承诺内容

锦州新华龙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直接及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和新华龙钼业

及其控制的公司不从事相同或相近业务，没有上下游关系，分别独立运营，因此不

存在发生业务关系的商业需要，亦没有发生业务关系的相关计划和安排。如果因商

业原则和互惠双赢基础上未来产生必要之关联交易， 锦州新华龙实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及其直接及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将根据“公平、公正、等价、有偿”的市场原

则，按照一般的商业条款，严格遵守与尊重新华龙钼业及其控制的公司的关联交易

决策程序，与新华龙钼业及其控制的公司以公允价格进行公平交易，不谋求锦州新

华龙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直接及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的非法利益。 如存在

利用股东地位在关联交易中损害新华龙钼业及小股东、 新华龙钼业控制的公司的

权益或通过关联交易操纵新华龙钼业利润的情形，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另外，

锦州新华龙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 且将促使锦州新华龙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减少与新华龙钼业及其控制的公司的关联交易。

４

承诺公布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

５

承诺履行期限 长期有效

６

截至目前的履行情况 正在履行

７

未按期履行的原因 不适用

８

解决方案 不适用

四、关于对公司员工缴存社会保险的承诺

序号 项目 内容

１

承诺主体 公司实际控制人郭光华、秦丽婧

２

承诺事项 上市承诺

３

承诺内容

若公司被要求为其员工补缴或者被追偿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

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险，公司实际控制人郭光华、秦丽婧将全额承担该部分补缴和被

追偿的损失，保证公司不因此遭受任何损失。

４

承诺公布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

５

承诺履行期限 长期有效

６

截至目前的履行情况 正在履行

７

未按期履行的原因 不适用

８

解决方案 不适用

五、关于对公司员工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承诺

序号 项目 内容

１

承诺主体 公司实际控制人郭光华、秦丽婧

２

承诺事项 上市承诺

３

承诺内容

若公司及其子公司被要求为其员工补缴或者被追偿公司及其子公司应当承担部分

的住房公积金，公司实际控制人郭光华、秦丽婧将全额承担该部分补缴和被追偿的

损失，保证公司不因此遭受任何损失。

４

承诺公布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

５

承诺履行期限 长期有效

６

截至目前的履行情况 正在履行

７

未按期履行的原因 不适用

８

解决方案 不适用

六、关于对南阳市新华龙矿业有限公司及其股权的承诺

１．

郭光华的承诺：

序号 项目 内容

１

承诺主体 公司股东郭光华

２

承诺事项 上市承诺

３

承诺内容

如因法院判决或其他原因导致郭光华重新取得南阳市新华龙矿业有限公司的股

权，郭光华将把南阳市新华龙矿业有限公司的股权无偿赠予公司，郭光华控制的企

业将不会与南阳市新华龙矿业有限公司有任何业务往来或资金往来， 也没有任何

业务往来或资金往来的计划。

４

承诺公布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

５

承诺履行期限 长期有效

６

截至目前的履行情况 正在履行

７

未按期履行的原因 不适用

８

解决方案 不适用

２．

公司承诺：

序号 项目 内容

１

承诺主体 公司股东郭光华

２

承诺事项 上市承诺

３

承诺内容

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不会与南阳市新华龙矿业有限公司有任何业务往来或资金往

来，也没有任何业务往来或资金往来的计划。

４

承诺公布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

５

承诺履行期限 长期有效

６

截至目前的履行情况 正在履行

七、关于对和龙市双龙钼业有限公司所得税被追缴的承诺

序号 项目 内容

１

承诺主体 公司实际控制人郭光华、秦丽婧

２

承诺事项 上市承诺

３

承诺内容

如和龙市双龙钼业有限公司被追缴

２００８

年度企业所得税并对公司带来损失，公司

实际控制人郭光华、秦丽婧将全额承担公司所遭受的追缴损失。

４

承诺公布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

５

承诺履行期限 长期有效

６

截至目前的履行情况 正在履行

７

未按期履行的原因 不适用

８

解决方案 不适用

八、现金分红

序号 项目 内容

１

承诺主体 上市公司锦州新华龙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

承诺事项 现金分红

３

承诺内容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１５％

。在确保足额现金股利分配的前提下，公司可以另行增加股票股利分配和公积

金转增。

４

承诺公布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８

日

５

承诺履行期限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８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６

截至目前的履行情况 正在履行

７

未按期履行的原因 不适用

８

解决方案 不适用

特此公告。

锦州新华龙钼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证券简称：

ST

东盛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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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临

2012-025

东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东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10

月

13

日以公告的形式发出了召开

2012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于

2012

年

10

月

29

日如期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10

月

29

日上午

10

时

2

、会议召开地点：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唐延路东盛大厦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斌。

6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5

人，代表股份

92,153,140

股，占公司总股本

243,

808,438

股的

37.80%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参加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审议通过了以下事项：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处置公司非经营性资产的议案》，同意股份为

92,153,140

股，占参加

会议表决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股份为

0

股；弃权股份为

0

股。

公司决定将拥有的位于西安市高新区唐延路

11

号占地面积为

30314.027

平方米的国有

土地使用权（工业用地）及其地面建筑物

-

办公大楼转让给陕西王府实业有限公司，转让价格

为

23000

万元。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公司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同意股份为

14,715,296

股，占参

加会议表决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股份为

0

股；弃权股份为

0

股。关联股东西安东盛集团

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陕西东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依法履行了回避表决义务。

公司决定将所持有的山西广誉远国药有限公司

40%

的股权转让给西安东盛集团有限公

司，转让价格为

40000

万元。

四、律师见证意见

本次大会已经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冯玫律师、 张巍律师现场见证， 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其

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的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东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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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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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

002470

证券简称：金正大 公告编号：

2012-048

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关于对上市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上市公司

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专项检查的通知》（鲁证监公司字

[2012]88

号）的要求，山东金正大生态工

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对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情况

进行专项披露如下：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股东就其所持股份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临沂金正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万连步先生承诺： 自公司股

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

持有的公司股份（包括由该部分股份派生的股份，如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等），也不由公

司收购其持有的股份（包括由该部分股份派生的股份，如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等）。

承诺期限：

2010

年

9

月

8

日

-2013

年

9

月

8

日。

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二、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临沂金正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万连步先生承诺：不会

,

并促

使其控股的企业不会在中国境内外： 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任何与公司及公司控股企

业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关系的业务或活动； 以任何形式支持与公司及公司

控股企业的主营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以任何形式介入（不论直接或

间接）任何与公司及公司控股企业的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承诺期限：

2010

年

9

月

8

日直至发生以下情形之日终止：

1

、公司控股股东临沂金正大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和实际控制人万连步不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

或实际控制人；或

2

、公司股票不

再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当日（以较早者为准）。

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三、公司董监高关于所持公司股份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承诺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承诺：锁定期满后，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的股份总数的

25%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

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

12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

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

。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特此公告。

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470

证券简称：金正大 公告编号：

2012-049

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全资子公司北京金正大控释肥研

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北京金正大

"

）更换法人及业务需要变更经营范围。近日，经北京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核准， 北京金正大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并换发了注册号为

110000008856875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具体情况如下：

名称：北京金正大控释肥研究院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2

号科海福林大厦五层北一四

法定代表人：郇恒星

注册资本：

1180

万元

实收资本：

118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农业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工程和技术研究与试验发展；技术开发、技术

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未取得行政许可的项目除外）

特此公告。

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363

证券简称：隆基机械 公告编号：

2012-031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

局《关于对上市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专项检查的通知》（鲁证监

公司字

[2012]88

号）文件精神，对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情况进行专

项披露如下：

一、公司股东关于公司上市后所持股份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承诺

1

、公司控股股东隆基集团有限公司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本次公开发行前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承诺期

限届满后，上述股份可以上市流通和转让。

承诺期限：

2010

年

3

月

5

日

－2013

年

3

月

5

日

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严格遵守上述承诺。

2

、公司实际控制人张乔敏、张海燕、张超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其合计持有的隆基集团有限公司

78.22%

的股份。

承诺期限：

2010

年

3

月

5

日

－2013

年

3

月

5

日

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严格遵守上述承诺。

二、公司董监高关于所持公司股份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承诺

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张海燕、张乔敏、刘玉里承诺：在上述锁定期满后，在任

职期间每年转让公司的股份不超过其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

让其所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严格遵守上述承诺。

三、竞业禁止承诺

1

、公司控股股东承诺

为避免今后可能发生的同业竞争， 公司控股股东隆基集团于

2008

年

4

月

28

日向公司出

具了《关于避免进行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做出如下承诺：

"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公

司将不在任何地方以任何方式自营与股份公司及其子公司相同或相似的经营业务，不自

营任何对股份公司及其子公司经营及拟经营业务构成直接竞争的类同项目或功能上具

有替代作用的项目，也不会以任何方式投资与股份公司及其子公司经营业务构成或可能

构成竞争的业务，从而确保避免对股份公司及其子公司的生产经营构成任何直接或间接

的业务竞争。

"

承诺期限：公司合法有效存续期间。

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严格遵守上述承诺。

2

、实际控制人的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张乔敏先生、张海燕女士和张超先生，为避免今后可能发生的同业竞

争，于

2008

年

4

月

28

已向公司出具了《关于避免进行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诺：

"

不在任何地

方以任何方式自营与股份公司及其子公司相同或相似的经营业务， 不自营任何对股份公司

及其子公司经营及拟经营业务构成直接竞争的类同项目或功能上具有替代作用的项目，也

不会以任何方式投资与股份公司及其子公司经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 从而确

保避免对股份公司及其子公司的生产经营构成任何直接或间接的业务竞争。

"

承诺期限：公司合法有效存续期间。

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严格遵守上述承诺。

特此公告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0

月

30

日

证券代码：

002146

证券简称：荣盛发展 公告编号：临

2012-067

号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办公地址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从即日起，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办公地址变更为：河北

省廊坊市开发区祥云道

81

号荣盛发展大厦，公司注册地址、联系电话、传真和邮箱等其

他信息不变。

特此公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0275

证券简称：武昌鱼 编号：临

2012-041

号

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大股东所持股份解除冻结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近日获悉，东方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诉公司大股东北京华普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华普集团

")

合同纠纷一案，申请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依法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下达了

协助执行通知书

[

（

2009

）二中执字第

1689

号

]

，解除了此前轮候冻结的

105,671,418

股股份

的冻结，解冻日期

2012

年

10

月

29

日。

目前华普集团共持有公司股份

105,671,418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20.77%.

特此公告

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